北京华文汉唐传媒有限公司管理人文件

关于移交公司材料的公告

[bookmark: _Hlk204357136]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北京一中院”）于2025年6月27日作出（2025）京01破申443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受理北京东方嘉诚文化产业发展有限公司对北京华文汉唐传媒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文汉唐”）的破产清算申请，并于2025年6月27日作出（2025）京01破233号决定书，指定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担任北京华文汉唐传媒有限公司管理人（以下简称“管理人”）。
因管理人未能成功与华文汉唐及华文汉唐的法定代表人等相关责任人员取得联系，管理人现通过公告的方式向华文汉唐及华文汉唐的法定代表人、股东、董事、监事等相关责任人员告知：

请尽快移交华文汉唐资产及材料，包括但不限于：
1.债务人的公章、合同专用章、财务专用章、发票专用章、法人章等印章；
2.债务人的营业执照、开户许可证等基础证照；
3.债务人的房屋、构筑物、土地等不动产和车辆、生产经营设备、电子设备等动产，以及软件、商标、专利、特许经营权等无形资产的财产权属证书；
4.债务人的财务账册、会计账簿、银行存款凭证等财务资料；
5.债务人的银行账户资料、U盾、密码器等银行账户资料；
6.债务人的职工花名册、劳动合同、用工手续等人事档案；
7.债务人的诉讼、仲裁案件等文书材料；
8.债务人的银行本票、支票、股票、证券、提货单、运货单等有价证券；
9.债务人的现金、应收账款、应收票据等货币资产；
10.债务人的对外投资情况的资料；
11.尚未履行完毕的合同、可撤销行为、个别清偿行为的资料；
12.债务人的应收债务资料等；
13.债务人认为应当提交的其他资料；
14.债务人有分支机构的，分支机构的财产、印章和账簿、文书等资料；
15.不属于债务人所有但由债务人占有或者管理的财产、印章和账簿、文书等资料，以及由他人占有或管理的债务人财产，管理人将一并接管；
16.债务人财产状况说明、债务清册、债权清册、有关财务会计报告、职工安置预案以及职工工资的支付和社会保险费用的缴纳情况；
17.债务人的其他资料。

就破产程序中相关人员应当承担的法律义务与责任，管理人做如下提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的相关规定，相关人员应当承担的法律义务和相应法律责任如下：
1.自人民法院受理破产申请的裁定送达债务人之日起至破产程序终结之日，债务人的有关人员承担下列义务：（1）妥善保管其占有和管理的财产、印章和账簿、文书等资料；（2）根据人民法院、管理人的要求进行工作，并如实回答询问；（3）列席债权人会议并如实回答债权人的询问；（4）未经人民法院许可，不得离开住所地；（5）不得新任其他企业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前款所称有关人员，是指企业的法定代表人；经人民法院决定，可以包括企业的财务管理人员和其他经营管理人员。
2.人民法院受理破产申请后，债务人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管理人清偿债务或者交付财产。债务人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故意违反前款规定向债务人清偿债务或者交付财产，使债权人受到损失的，不免除其清偿债务或者交付财产的义务。
3.有义务列席债权人会议的债务人的有关人员，经人民法院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列席债权人会议的，人民法院可以拘传，并依法处以罚款。债务人的有关人员违反本法规定，拒不陈述、回答，或者作虚假陈述、回答的，人民法院可以依法处以罚款。
4.债务人违反本法规定，拒不向人民法院提交或者提交不真实的财产状况说明、债务清册、债权清册、有关财务会计报告以及职工工资的支付情况和社会保险费用的缴纳情况的，人民法院可以对直接责任人员依法处以罚款。债务人违反本法规定，拒不向管理人移交财产、印章和账簿、文书等资料的，或者伪造、销毁有关财产证据材料而使财产状况不明的，人民法院可以对直接责任人员依法处以罚款。
5.债务人有本法第三十一条、第三十二条、第三十三条规定的行为，损害债权人利益的，债务人的法定代表人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另外，《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六十二条规定“公司、企业进行清算时，隐匿财产，对资产负债表或者财产清单作虚伪记载或者在未清偿债务前分配公司、企业财产，严重损害债权人或者其他人利益的，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二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罚金。”第一百六十二条之一规定“隐匿或者故意销毁依法应当保存的会计凭证、会计帐簿、财务会计报告，情节严重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二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罚金。单位犯前款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印发《关于推进破产案件依法高效审理的意见》的通知第八条规定，管理人应当及时接管债务人的财产、印章和账簿、文书等资料。债务人拒不移交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管理人的申请或者依职权对直接责任人员处以罚款，并可以就债务人应当移交的内容和期限作出裁定。债务人不履行裁定确定的义务的，人民法院可以依照民事诉讼法执行程序的有关规定采取搜查、强制交付等必要措施予以强制执行。
综上，相关人员如有拒不移交或其他导致清算工作无法进行的行为，需承担无法清算的法律责任。管理人也将依法履职，提请人民法院按照相关法律规定追究相关人员的法律责任。
特此公告

北京华文汉唐传媒有限公司管理人
二〇二五年七月二十五日

管理人联系人：王律师；
联系电话：131 4110 0261 / 010-50867639；
通讯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建外大街丁12号英皇集团中心8层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
